
第2次國家報告

獨立評估意見 易讀版

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





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
第 2 次國家報告

獨立評估意見 易讀版



關於這本手冊

這本手冊是在說，
國家應該要做很多事
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但是國家人權委員會認為
有些沒有做到，
或是做得不夠，
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

手冊有電子檔可以看。

https://nhrc.cy.gov.tw/monitor/opinion/detail?id=aade6151-5752-4451-a3e4-4b54bb989d82


手冊使用方法

1. 在手冊看到                   的時候，

可以拿出手機掃描，
就可以連到網頁。

2. 在手冊看到「*」的時候， 
會把困難的文字， 
用比較簡單的方法解釋清楚。

3. 當我覺得讀起來很困難， 
我可以 
(1) 先看目錄，找自己有興趣的內容來看。 
(2) 看不懂的時候，找別人幫忙。

https://nhrc.cy.gov.tw/monitor/opinion/detail?id=aade6151-5752-4451-a3e4-4b54bb989d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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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PD 是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，
可以保障全世界身心障礙者的權利。
台灣在 2014 年開始推動 CRPD。

什麼是 CRP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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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為了說明
做了哪些事情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每 4 年要提出國家報告。
2016 年台灣提出第 1 次國家報告，
2020 年提出第 2 次國家報告。

CRPD 在台灣交報告的流程 

1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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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身心障礙團體和民間團體也會寫報告，
用不同的看法
說明身心障礙者生活中碰到的問題，
叫做平行報告。

國外身心障礙權利的專家
看過國家報告和平行報告後，
會寫一些問題讓政府回答，
就是問題清單。

2

3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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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要了解 CRPD 第 1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，
可以看這本易讀版手冊。

想要了解 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，
可以看這本易讀版手冊。

政府邀請
國外身心障礙權利的專家來台灣，
和身心障礙團體一起討論，
了解國家做了什麼事
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就是國際審查。

4

5 專家會給政府意見，
就是 CRPD 結論性意見。

▼ 政府

▼ 政府

https://crpd.sfaa.gov.tw/BulletinCtrl?func=getBulletin&p=b_2&c=G&bulletinId=1416
https://crpd.sfaa.gov.tw/BulletinCtrl?func=getBulletin&p=b_2&c=G&bulletinId=14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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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台灣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，
是專門保障人權的政府單位。

台灣已經推動很多聯合國的人權公約，
例如：兒童、婦女、身心障礙者，
政府也都會固定提出國家報告。

國家人權委員會關心
聯合國的人權公約有要求的事情
在台灣是不是都有做到。

國家人權委員會在做什麼、 
什麼是獨立評估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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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政府提出國家報告之後，
國家人權委員會去了解身心障礙者的想法，
例如：上學、生小孩、找房子等，
也會找政府單位來討論，
整理之後會寫一份意見，
這就是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。

提醒國家
應該要為身心障礙者做到的事，
有些沒有做到，
或是做得不夠，
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

上學 生小孩

找房子

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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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國家人權委員會
提出 CRPD 第 2 次國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，
這本手冊第 8 頁開始會介紹。
 
包含：
新冠肺炎期間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狀況，
還有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例如：健康、教育、工作、休閒活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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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防疫措施要記得身心障礙者的需求

因為新冠肺炎讓很多人生病，
政府做了很多防疫措施。
規定出門要戴口罩，
但是聽覺障礙者
沒辦法看到別人嘴巴在講話的樣子，
就不知道在說什麼。

有些心智障礙者或失智症者
不知道出門要戴口罩，
就會被檢舉和罰錢。

新冠肺炎期間 
身心障礙者的生活狀況和面對的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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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打疫苗的地方沒有無障礙設施，
有些行動不方便的老人
要請家人抱進去打疫苗。
因為政府沒有主動提供手語翻譯服務，
聽覺障礙者和語言障礙者有問題沒辦法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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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疫情期間，政府要求大家減少出門

疫情很嚴重的時候，
政府要求大家減少去學校上課、去公司上班，
提供給身心障礙者的服務也暫停了，
身心障礙者只能在家，
不能出門和朋友見面，
心情很不好。

家人要靠自己照顧身心障礙者，
沒有專業人員來幫忙，
照顧的家人很辛苦。

學校 工作 朋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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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網路上課和上班的問題

學校改成網路上課，
但是電腦螢幕裡
老師和上課簡報的畫面都很小，
又沒有手語翻譯服務，
聽覺障礙者沒辦法
看清楚老師嘴巴講話的樣子。

視覺障礙者沒辦法看到電腦螢幕裡
老師上課簡報的圖片，
也沒有人幫忙說明，
就沒辦法像在教室一樣
好好的上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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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改成在家上班，
幫忙工作的人 * 不能去家裡，
聽覺障礙者和視覺障礙者就沒有辦法完成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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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幫忙聽覺障礙者工作的人是手語翻譯員、聽打員。
聽打員把聽到的聲音用電腦打成文字，
聽覺障礙者看電腦螢幕就知道
身邊的人在說什麼。

▲ 手語翻譯員 ▲ 聽打員

* 幫忙視覺障礙者工作的人是視力協助員。
幫忙視覺障礙看資料、把資料唸出來，
再檢查電腦打字有沒有錯字。

▲ 視力協助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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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要了解新冠肺炎，
可以看這本易讀版手冊。

(4) 身心障礙者在疫情期間， 
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

疫情期間
身心障礙者被虐待的人數變多，
身心障礙女性和身心障礙兒童更需要被保護，
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處理。

▲ 政府 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
https://crpd.sfaa.gov.tw/BulletinCtrl?func=getBulletin&p=b_2&c=G&bulletinId=14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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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的權利
第 1 至 4 條 宗旨、定義、一般原則及一般義務

國家要為身心障礙者做到的事

(1) 政府發身心障礙證明的方法有問題

政府發身心障礙證明只會看身體或心理的障礙情形， 
不會管生活中遇到的困難， 
有些人沒辦法拿到身心障礙證明， 
就不能使用服務，也不能領幫助生活的錢。 
而且政府常常就是發錢，給的服務很少， 
身心障礙者遇到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。

身心障礙證明 輪椅 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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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忘記身心障礙者的需求

政府應該要做一個檢查表，
在規定法律和政策的時候，
才不會忘記身心障礙者的需要。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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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政府應該保障有同樣需求的身心障礙者， 
不管住在什麼地方，都能得到一樣的服務

有些地方政府比較沒錢、專業人員比較少，
沒辦法幫助身心障礙者，
國家應該要想辦法，
讓每個地方的身心障礙者
權利都被保障。



18

每個人都相同，被公平的對待
(1) 身心障礙者遇到不公平的事，卻不知道要怎麼說

身心障礙者沒辦法證明遇到不公平的事情， 
所以很少會打電話、寫信給政府， 
例如：老闆知道來找工作的人是身心障礙者， 
就說已經找到人了， 
政府就沒辦法處罰老闆。

第 5 條 平等與不歧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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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不符合 CRPD 的法律，政府還沒有全部修改完

台灣有些法律和規定
還沒有依照 CRPD 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例如：
法律使用歧視身心障礙者的文字、
有些工作規定身心障礙者不能做，
政府應該要在 2017 年年底前全部修改完，
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做到。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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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政府應該要在法律中規定，要做合理調整 *

* 合理調整是
當身心障礙者
因為自己的情況和需要，
希望可以改變環境，
還有改變平常大家習慣的方法時，
不管是政府、學校或是公司的老闆
都應該一起討論，
看可以做什麼，
讓身心障礙者和大家有一樣的權利。

政府應該在法律中說清楚
什麼是合理調整，
也要在法律中規定，
要做合理調整，
才能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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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女性
(1) 身心障礙女性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

身心障礙女性和其他女性比起來，
更容易受到家庭暴力，
除了需要有安全的地方可以住，
也還需要其他的幫忙，
例如：個人助理 *、手語翻譯服務，
但是很多安全住宿的地方
卻沒有無障礙設施。

* 個人助理是幫助身心障礙者的人，
幫忙身心障礙者拿東西、上廁所、吃飯，
也可以幫忙和其他人溝通。

第 6 條 身心障礙女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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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身心障礙女性就醫的問題

醫院檢查身體的機器，
大部分都沒有無障礙的設計，
行動不方便的女性很難自己躺到檢查台上。

醫院發的檢查單、通知單沒有易讀版，
讓身心障礙女性看醫生的時候很不方便，
也會影響到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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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身心障礙女性更難找到工作
身心障礙女性很少有固定的工作，
更容易失業，
薪水也比較低，
政府應該要調查清楚造成的原因，
才能找出有效的方法，
幫助身心障礙女性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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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兒童
(1) 要尊重身心障礙兒童的意見

和身心障礙兒童有關的事，
政府應該要邀請身心障礙兒童參加討論，
讓身心障礙兒童說出自己的意見。

第 7 條 身心障礙兒童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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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特教學校中性別暴力 * 的問題沒有解決

政府沒有確實去了解，
特教學校中發生性別暴力的原因，
也沒有具體的方法來保護身心障礙學生。

* 性別暴力是
沒有得到對方的同意，
性騷擾
或強迫對方和自己發生性行為。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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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有些地方沒有早期療育服務 * 的專業人員 *

身心障礙兒童需要早期療育服務，
但是人口比較少、交通不方便的地方，
專業人員不夠多，
有需求也沒辦法獲得服務，
政府要想辦法解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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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語言治療師

* 早期療育服務是給 6 歲以下有障礙的兒童，
例如比較晚說話或走路，
需要專業人員幫助治療或照顧。

* 專業人員
聽力師是
幫聽力不太好的人，
做聽力檢查、聽力訓練。

語言治療師是
幫說話不太清楚的人，
做檢查、治療。

▲ 聽力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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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大家認識身心障礙者
(1) 公務員 * 上完課還是不了解身心障礙者

政府有幫公務員上認識身心障礙者的課，
但是沒有調查上完課的結果，
公務員在做計畫的時候，
還是經常忘記身心障礙者的需求。

* 公務員是
在政府裡工作的人， 
提供給人民服務。

第 8 條 意識提升

點字書

▲ 公務員

▲ 公務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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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有些新聞報導讓大家誤會身心障礙者

有些新聞報導把身心障礙者講得很不好，
讓大家誤會身心障礙者都很差，
政府卻沒有主動去處理，
也很少對電視台、報紙、電台罰錢。

◄ 政府

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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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去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、 
可以收到大家都知道的消息
(1) 法律有規定要做無障礙設施， 

但是政府做得不夠好

政府每年有檢查
每個地方無障礙設施的狀況，
但是還是有很多地方不夠好，
例如：騎樓高低不平、
人行道沒有斜坡，而且太窄、
公園的入口被擋住，
讓大家很不方便。

第 9 條 可及性 / 無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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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無障礙交通工具太少

無障礙交通工具有
復康巴士、通用計程車 *、低地板公車 *，
但是數量很少， 
復康巴士和通用計程車要先預約才能搭車，
但是很難約得到，
復康巴士還有規定搭車的時間，
身心障礙者出門很不方便。

有些司機態度不好，不肯載身心障礙者，
或是沒有把斜坡板放好、
沒有幫忙把輪椅固定好，
讓坐輪椅的人在搭車的時候摔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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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通用計程車是
有斜坡板或升降機的計程車，
坐輪椅的人可以直接上車。

* 低地板公車是
有斜坡板的公車，
坐輪椅的人可以直接上車。

▲ 通用計程車

▲ 低地板公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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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火車站沒有電梯，
月台和火車之間高度不一樣，
或是空隙很大，輪椅會卡住，
政府有答應會改，
我們要繼續關心政府有沒有做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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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很多政府資訊沒有易讀版

政府有幫公務員辦易讀的課程， 
但是政府的很多資料
還是沒有易讀版， 
心智障礙者就沒辦法了解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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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把手語轉成聲音的電話服務，政府還沒有做

國外有提供服務，
幫聽覺障礙者用視訊把手語轉成聲音，
傳給不懂手語的人，
但是這件事要由誰來做，
台灣政府還沒有討論出來，
所以聽覺障礙者就沒辦法打電話，
表達自己的需要，
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讓打電話也沒有困難。

▼ 手語視訊服務

▲ 政府



36

(5) 銀行的無障礙服務不夠方便

可以發出聲音的語音提款機很少、
銀行的無障礙網站 * 少了很多功能，
視覺障礙者沒辦法自己處理銀行的事情。

▲A 等級標章 ▲AA 等級標章 ▲AAA 等級標章

* 無障礙網站是
把網站上有圖片的地方都用文字寫下來，
讓視覺障礙者可以用聽的，
把網站上的影片都放上字幕，
讓聽覺障礙者可以用看的，
要輸入資料的地方不會限制時間，
讓肢體障礙者可以慢慢打字。
通過無障礙檢查的網站可以拿到標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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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著的權利
國外的專家建議，
為了保障人權，
台灣應該要廢除死刑，
精神障礙者和心智障礙者更不可以被執行死刑。
但是大家對廢除死刑有很多不同的想法，
政府還要多和人民溝通。

第 10 條 生命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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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和緊急的狀況
當水災、風災、地震發生的時候，
身心障礙者和其他人比起來
逃生更困難，
但是政府沒有先想好身心障礙者的逃生方法，
逃生資料沒有易讀版，
避難的地方沒有無障礙設施。

政府各單位應該要合作討論，
找身心障礙者一起開會和演練，
讓身心障礙者熟悉逃生的方法。

第 11 條 風險情境及人道緊急狀況

▼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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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法律相關的事， 
可以和大家一樣，自己做決定
(1) 國家應該要用很多的方法， 

幫助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己做決定

國家不可以只有監護宣告 *、輔助宣告 * 
讓監護人或輔助人代替身心障礙者做決定， 
應該要找出幫助身心障礙者的方法， 
讓身心障礙者自己做決定。

第 12 條 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肯認

▲ 政府

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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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監護宣告
有些人沒辦法了解別人說什麼，
沒辦法讓別人了解自己的想法，
或是不知道自己講的話代表什麼意思，
自己或家人可以和法院說，
請法院指定一個監護人，
來代替決定生活中的很多事。

* 輔助宣告
有些人可以了解別人說什麼，
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講給別人聽，
但是有時候不是全部都了解，
或是說得不是很清楚，
自己或家人可以和法院說，
請法院指定一個輔助人，
在特別的情況下要幫忙做決定，
例如：當公司老闆、借錢給別人、買車子、賣房子等。

想要了解監護宣告、輔助宣告， 
可以看這本易讀版手冊。

https://www.sfaa.gov.tw/SFAA/Pages/Detail.aspx?nodeid=1310&pid=111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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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有些銀行對身心障礙者有不公平的對待

有些銀行因為不信任身心障礙者的能力， 
要求身心障礙者要有人在旁邊幫忙， 
才可以開戶或處理錢。

政府應該要求銀行，
不能因為客戶是身心障礙者，
而有不合理的要求或是不公平的對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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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和法律有關的事，可以得到支持
法院雖然有手語翻譯和聽打服務 *，
但是提供的次數很少。

* 聽打服務
在參加活動、上課、看醫生的時候，
可以請聽打員用電腦
把別人說的內容打字出來。
聽覺障礙者看電腦螢幕就知道
身邊的人在說什麼。

第 13 條 近用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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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也有機會擔任國民法官 *，
法院應該要改善無障礙設施，
還要提供身心障礙者需要的溝通服務。

* 國民法官是
人民和法官在法院裡，
可以提出問題，
一起決定有罪、無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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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安全、自由的生活
(1) 要修改不尊重精神障礙者自由的法律

精神衛生法 * 有些規定
不用經過精神障礙者同意，
當精神障礙者傷害別人或自己的時候，
就可以強迫精神障礙者住院或治療，
國際專家在第 1 次國家報告的結論性意見
已經說過這違反 CRPD 的規定，
政府應該要修改法律。

* 精神衛生法是治療、預防精神疾病的法律。

第 14 條 人身安全及自由

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
▼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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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監護處分 * 要規定時間， 
身心障礙者要回到社區

犯法的身心障礙者也有權利回到社區生活，
但是政府想要修改法律，
要讓監護處分的時間可以很久很久，
而且還可以一直延長，
可是沒有說清楚怎麼保障人權，這樣的做法不好。

政府應該要找身心障礙者和服務單位，
一起討論怎麼幫助犯法的身心障礙者，
才能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而不是把人關起來就好。

* 監護處分
有些人不知道什麼是犯法的行為，沒辦法控制自己，
在犯法之後會被規定，
要在固定的地方接受治療，
學習適合的行為。



46

可以被好好的對待
(1) 政府沒有解決 

有些身心障礙者在機構被虐待的問題

政府會檢查身心障礙機構，
但是有些身心障礙者在機構裡還是被虐待，
政府應該要求服務很差的機構改善，
改善完才可以繼續服務。

第 15 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對待或處罰

▲ 國家人權委員會

◄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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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監獄的無障礙設施太少， 
又沒有提供服務幫忙身心障礙者

在監獄裡，身心障礙者沒有被好好對待，
肢體障礙者不能用輪椅，
視覺障礙者不能用白手杖，
聽覺障礙者和語言障礙者
沒辦法對別人說自己的想法、
也沒辦法打電話給家人，
精神障礙者生病的時候，
沒有醫生可以馬上來治療，
生病會變得很嚴重。

輪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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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會被欺負、不會被打
(1) 政府應該想辦法保護在機構和學校裡的身心障礙者

政府已經規定機構和學校 
有身心障礙者被性侵害、性騷擾或被欺負時， 
機構和學校要主動告訴政府， 
但還是有機構和學校沒做到。

政府要想辦法讓機構和學校遵守規定， 
保護在機構和學校裡的身心障礙者。

第 16 條 免於剝削、暴力及虐待

▼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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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政府應該想辦法保護身心障礙女性和兒童

身心障礙女性和身心障礙兒童，
比較容易被暴力對待，
而且大部分是被家人、認識的人打或罵，

政府應該想辦法
幫助和保護被欺負的身心障礙女性和兒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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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身體和心理健康被尊重
優生保健法 * 的名稱歧視身心障礙者，
還規定懷孕女性有遺傳疾病 *、精神疾病的時候，
別人可以做決定，
強迫懷孕女性拿掉肚子裡的小孩，
或是讓有遺傳疾病、精神疾病的女性不能生小孩，
這是不公平的事情，
政府應該要修改法律。

* 優生保健法是
保護懷孕女性、胎兒、嬰兒的健康和安全的法律。

* 遺傳疾病是
爸爸媽媽或是家人有生病，小孩也可能得到一樣的病。

第 17 條 保障人身完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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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自由進出台灣、拿到台灣的身分證
(1) 要讓外國的身心障礙者，可以自由進出台灣

台灣的法律規定，
有精神疾病的外國人，
會影響大家的健康或社會安全，
就不能來台灣。

政府說會修改法律，
我們要繼續檢查政府有沒有做到。

第 18 條 遷徙自由及國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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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要讓外國的身心障礙者，可以拿到台灣的身分證

台灣的法律規定，
外國人要有錢、有工作，可以自立生活，
才可以拿到台灣的身分證。

政府應該要檢查這些規定，
不要讓想拿到台灣身分證的外國身心障礙者，
一直都沒有辦法拿到。

身分證

錢

工作

自立生活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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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條 自立生活及社區融合

可以住在社區裡，過自己想要的生活
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
個人助理和社區居住家園 *，
讓身心障礙者可以選擇住在社區裡，
過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但是有些地方 
個人助理和服務時間都很少， 
身心障礙者住在社區裡 
可以得到的幫忙和服務也都不夠。

政府要想辦法，
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得到
能在社區中生活的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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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社區居住家園是
政府補助身心障礙團體
去社區裡租房子，
讓 1 到 6 個身心障礙者一起住，
會有教保員告訴身心障礙者，
煮飯、做家事，和室友相處的方法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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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用自己想要的方法，去想要去的地方
政府會補助身心障礙者買輔具，
但是規定 2 年只可以申請 4 種輔具，
政府只會補助一些錢，身心障礙者自己也要付錢，
有些輔具不能申請補助，
身心障礙就不能使用適合自己的輔具。

第 20 條 個人行動能力

◄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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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、 
得到大家都知道的消息
(1) 網站和 APP* 要通過無障礙檢查

政府沒有規定所有的網站和 APP，
都要通過無障礙的檢查。
視覺障礙者要上網處理事情，
例如：買東西、掛號、轉帳，
都不方便。

* APP：
裝在手機裡的工具， 
有不一樣的功能， 
例如：傳訊息、看影片、買東西， 
這些工具就是 APP。

第 21 條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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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政府要有足夠的服務， 
讓聽覺障礙者可以和別人溝通

法律規定政府 
要提供手語翻譯和聽打服務， 
但是有些地方的手語翻譯員和聽打員人數太少，
政府應該要想辦法， 
增加手語翻譯和聽打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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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聽覺障礙者沒辦法打政府的諮詢專線

政府有很多諮詢專線， 
可以讓大家打電話去問問題。 
例如：懷孕、結婚的問題， 
但是政府沒有提供手語視訊服務， 
聽覺障礙者就沒辦法提出問題再得到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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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每個人不想讓別人知道的秘密
(1) 新聞要保護精神障礙者的個人資料

有些新聞報導沒有經過精神障礙者的同意，
就把精神障礙者的個人資料，
例如：住址、家人、看病的醫院、吃的藥，
都放在新聞上讓大家知道，
這樣不尊重身心障礙者。

第 22 條 尊重隱私



60

(2) 身心障礙機構要保護身心障礙者的個人資料

有些身心障礙機構
讓外面的人去參觀的時候，
把身心障礙者的名字和照片給參觀的人看，
要參觀的人捐錢，
這樣不尊重身心障礙者，
政府要規定身心障礙機構不能這樣做。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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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可以自己決定結婚、生小孩
(1) 政府協助身心障礙者懷孕、生小孩的服務太少

想要生小孩的身心障礙者遇到不知道的事和問題，
例如：懷孕要注意的事、照顧小孩的方法，
政府提供的服務和幫助很少。

第 23 條 尊重居家及家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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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台灣很多身心障礙兒童被外國人收養 *

政府應該要提供更多的幫助，
讓身心障礙兒童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。
我們也要關心
很多身心障礙兒童都被外國人收養 * 的原因。

* 收養：
爸爸媽媽沒辦法照顧的兒童，
經過法院的決定，
可以由其他的大人來照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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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條 教育

電梯

上學、學習的權利
(1) 學校要讓身心障礙者去上學

法律規定學校要讓身心障礙者去上學，
不可以用沒有無障礙設施當理由拒絕，
但是有的學校沒有做到。
例如：學校沒有電梯，
就不讓坐輪椅的學生去學校讀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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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有幫助身心障礙者學習的學生助理員 *，
但是人數和服務的時間太少，
有些學校要求家長去學校陪身心障礙者上課，
或帶回家自己教，
這樣的作法不好。
政府要想辦法，
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夠好好上課。

* 學生助理員是
幫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校學習和生活的人，
例如：上廁所、吃飯、上課、上學和放學的安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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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普通班老師要更了解身心障礙者， 
特教老師人數太少

政府規定每個老師都要上課，
認識和幫助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校學習和生活，
但是老師上課的時間太少，
政府應該要讓老師上更多課，
才知道怎麼幫助身心障礙學生
在學校和大家一起讀書。

特教老師很少，
而且還集中在有些地方，
政府要想辦法，讓每個地方都有足夠的特教老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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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政府應該要了解身心障礙者 
沒念完高中、大學就離開學校的原因

身心障礙者在學校遇到很多困難，
很多心身心障礙者高中、大學沒畢業就離開學校，
政府應該要了解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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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體健康、心情好的權利
(1) 診所、藥局應該要有無障礙設施

很多診所和藥局都沒有無障礙設施，
身心障礙者沒辦法去家附近的診所和藥局，
要花很多時間去有無障礙設施的醫院。

政府應該要求診所、藥局
都要有無障礙設施。

第 25 條 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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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政府應該要讓身心障礙者順利做健康檢查

很多身心障礙者不知道
政府有提供健康檢查的服務，
而且做健康檢查的地方
沒有無障礙設施，
或是沒有提供手語翻譯服務給聽覺障礙者，
所以去做健康檢查的身心障礙者很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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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政府

(3) 身心障礙者也要和大家一樣，可以買保險

政府已經規定
保險公司不能拒絕身心障礙者買保險，
政府要主動檢查保險公司有沒有做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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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工作的權利
(1) 政府要在法律中規定， 

老闆要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調整

老闆要提供工具和人員，
來幫助身心障礙者工作，
例如：可以放大文字的機器、幫助視覺障礙者看資料的人，
這個就是職務再設計，
而且可以向政府申請補助。

但是有些老闆不願意向政府申請補助， 
法律也沒有規定老闆一定要提供合理調整， 
這會讓身心障礙者沒辦法好好工作， 
政府應該要趕快修改法律。

第 27 條 工作及就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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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老闆願意交錢給政府， 
也不想讓身心障礙者來工作

法律有規定公司要讓多少的身心障礙者來工作，
沒有遵守規定就要交錢給政府，
很多老闆願意交錢，
但不願意找身心障礙的員工，
政府應該要想辦法處理。

▲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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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政府應該要幫助庇護工場

身心障礙者願意工作，
但是能力還不夠，
就去有專業人員訓練和幫忙的地方學習工作，
這個地方就是庇護工場，
等自己的工作能力變好，
就可以去一般的公司工作。

但是庇護工場員工的薪水很少，
也很少人可以轉到一般的公司。
政府應該要幫忙解決庇護工場遇到的困難，
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好好的工作。

◄ 政府

◄ 補助、職務再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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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政府應該了解身心障礙者在工作時， 
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原因

政府調查發現，
很多身心障礙者都覺得
在找工作和開始工作的時候，
受到不公平的對待，
但是身心障礙者沒辦法證明，
或是政府調查之後認為沒有不公平的狀況，
政府應該要了解真正的原因。

▼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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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吃飽、有足夠的錢可以用、有地方住
(1) 身心障礙勞工的退休制度不公平

法律有規定
身心障礙的公務員 55 歲就可以自願退休，
每個月可以領到退休金。

身心障礙勞工和大家一樣有繳保險費，
可是政府沒有注意身心障礙者變老的速度比較快，
沒辦法工作到法律規定的退休年紀，
結果提早退休的身心障礙勞工領不到退休金，
或是拿到的退休金比較少，
政府應該要修改法律。

第 28 條 適足之生活水準及社會保障

▲ 身心障礙公務員 ▲ 身心障礙勞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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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國民年金 * 不夠讓身心障礙者過生活

沒有工作的身心障礙者可以加入國民年金，
但是領到的錢太少，不夠用來好好過生活。

* 國民年金
政府會主動把住在台灣、
年紀在 25 到 65 歲、沒有工作的人，
加入國民年金，
政府也會幫忙太窮的人出保險費，
有生小孩、變成身心障礙者、變成老人的時候，
會給一些補助的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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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社會住宅 * 的無障礙房間太少、 
無障礙設施也沒有做好

政府蓋的社會住宅，
無障礙的房間太少，
肢體障礙者不一定能住到無障礙的房間，
有些社會住宅的大廳、電梯、停車場
都沒有做好無障礙設施，
身心障礙者生活很不方便。

* 社會住宅是
政府蓋房子租給薪水比較少、沒有房子、
生活比較需要幫助的人，
租金會比一般的房子便宜，
身心障礙者最多只能住 12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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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投票、參選和參加團體
(1) 法律應該保障受監護宣告的人 

也有投票的權利

台灣的法律規定
受監護宣告的人不能投票，
這個規定沒有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，
政府應該要修改法律。

第 29 條 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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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投票所都要有無障礙設施

政府規定選舉時的投票所
都要有無障礙設施，
例如：斜坡、電梯，
但是有些投票所沒做到，
身心障礙者就不能順利投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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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0 條 參與文化生活、康樂、休閒及體育活動

可以去圖書館、表演場所、運動中心、公園
參加活動
(1) 表演場所的輪椅座位設計的不好

表演場所常常都把輪椅座位
放在同一個地方，
輪椅使用者沒辦法選擇座位，
有些座位還會被擋到、看不到舞台上的表演。
政府應該要求表演場所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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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身心障礙者沒辦法使用運動設施

政府蓋了很多運動中心，
但是裡面的運動設施
沒有想到身心障礙者的需求，
也沒有專業的教練教身心障礙者做運動。
政府要想辦法
讓身心障礙者可以和大家一起運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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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視覺障礙者可以看的書很少

視覺障礙者需要有聲書、電子書，
但是有聲書、電子書的數量很少，
政府要想辦法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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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很多兒童遊戲場沒有通過檢查

因為政府檢查的標準不清楚，
所以很多兒童遊戲場要花很久的時間
才能通過檢查，
身心障礙兒童沒辦法和大家一起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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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心障礙者和專家要看 
國家有沒有做到應該要為身心障礙者做的事
每個地方政府都有
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」，
身心障礙者、身心障礙團體、專家一起開會，
討論和身心障礙者有關的事，
但是參加的身心障礙者很少。

和身心障礙者有關的事，
應該要讓身心障礙者一起參加、一起做決定。

第 33 條 國家執行及監督

▼ 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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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意見我來說
看完這本手冊，
我知道身心障礙者的權利
還有很多地方
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爭取。
當我遇到不公平的對待，
我會願意說出來。

也可以跟國家人權委員會說。
網站信箱

https://nhrc.cy.gov.tw/peti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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